
致：九龍城區議會 

  

就 2020-21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提出建議 

  

我們認為，2020-21年度政府預算案未有回應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民意。預算案不單迴避重

組警隊、削減警隊編制的訴求，反而增加警隊「維持社會治安」的預算 7%、增加警務人員人

手、以及預留資源讓警隊更換裝甲車。 

 

此外，雖然預算案建議向 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一萬元，但刻意遺漏 18歲以

下市民。我們認為，在疫情下家庭往往較個人更受影響，例如父母要為小朋友購買防疫物

資，因此政府派錢應該不問年齡。再者，既然派錢包括海外港人，政府就更加應該照顧在港

居住的 18歲以下人士。 

 

就 2020-21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： 

1. 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問題前，擱置有關增加警隊資源的撥款措施； 

2. 擴大 1萬元派錢措施至所有年齡的香港居民，為父母及年輕人紓困； 

3.  正視 N無人士在疫情下面對的苦況，N無人士津貼加碼及恆常化； 

4. 撥款予各大學儲備，讓大學有足夠儲備應付於反修例運動中需進行的復修工程，還學生

一個完整的教學環境； 

5. 因應近年不少家長都將子女送到外國升學，為於海外合資格大學修讀全日制課程的香港

學生提供助學金及/或貸款； 

6. 將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推廣至所有市民，不設領取門檻，並將公共交通開支提供的每

月補貼由 33.3%提升至 45%，補貼金額則不設上限 

7. 對所有公屋戶免租兩個月； 

8. 預留 1,500億元成立「收回土地基金」，引用收回土地條例，向持有農地的發展商，大規

模收回新界棕地及農地，作為公營房屋和過渡性房屋的土地來源； 

9. 盡快修改法例，將新冠肺炎納入為職業病，令不幸染病的僱員可受法例保障； 

10. 為醫管局和衛生署提供足夠的防疫裝備，對抗武漢肺炎。 

  

謹此要求財政司司長接納並盡快落實以上建議，切實做到「人人受惠」，以及勿再迴避民

意，馬上回應社會對於警暴問題的不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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